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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九                         医生协助下的自杀  
     期                                                       

                                                             作者    加塞林·迈尔斯 

                                                                By      Kathryn Myers 
 

         英国的政客们普遍对安乐死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干扰了社会的法律秩序。现在，有人提出

了在医生协助下自杀的方式（PAS）,虽然有一些医生觉得 PAS 与安乐死有所不同，但实际上

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在巨大而又无法缓解的痛苦中，简直就像一个噩梦，在此类似的是，

有些人的生命已经到了让他们自己无法忍受，宁愿平静的死去的地步，可是医生仍在为了延长

这种痛苦的生命而努力。还有一些人已经常年卧床，根本无法对家人，朋友以及医护人员做出

任何的回应，他们同样也非常的痛苦。 

 

 

正是出于对这些情况的

恐惧心理，人们都在寻求，

是否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在医

生的协助下自杀（PAS）的

地方。当人们遇到这种情况

时，首先会产生同情怜悯之

心，禁不住会要求尊重他们

的个人选择。然而。提供一

些条件帮助人们自杀，恐怕

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且

也不是帮助他们的最佳方

式。 

基督徒相信，无论男人

还是女人，都是“按上帝的

形象所造”。因此，人的生 

 

 

 

 

 

 

 

 

 

 

命具有最高的价值。上帝禁

止任何人蓄意的剥夺其他人 

的生命。不过，有些基督徒

认为，有一种情况例外——

法庭的最终裁决以及正义的

战争。在犹太人和穆斯林的

信仰中，也有类似的观念。 

安乐死与 PAS（见图）强调

其目的要合乎伦理道德以及

法律规定，与一般的医疗行

为不同的是，这是有计划的

使人死亡。例如注射致命的

针剂，以及放弃无效的治疗

（见 CMF会刊第七期）医

学界以及法律界专业人士可 

 

 

 

 

 

 

 

 

 

 

 

 

 

 

以很轻易地区分纯粹的杀人

与恰当疗法间的差别。 

 

对同情的呼唤 
 

同情是指对他人的遭遇

或不幸表示可怜之情，是进

行 PAS 的重要理由。 

然而，因同情而支持

PAS 是错误 的，因为表示同

情的最好方式是照顾他人，

实际上除了最特殊的情况，

目前高超的医疗技术以及临

终看护行为都可以减轻疾病

所带来的痛苦，经验表示，

一旦人们感觉舒适，他们常

常会改变自杀的想法。 

尊重他人的价值，使他

们获得尊严的最佳方式，就

是照顾他们，让他们尽可能

觉得舒服和满足。这比简单

的宣告某人无法医治或帮助

他们死亡要好得多。 

越自然的死亡是越有尊

严的。 

 

对自主权的要求 

 

两种定义 
CMF 为安乐死下的定义是，通过作为或不作为的方

式，剥夺一个无生存价值的人的生命。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死的轻松或无痛

苦，也被解释为仁慈的夺取生命，在医疗中，常指医生

指示使用致命的药剂或疗法。 

         在医生协助下自杀是指由医生开具致命的药剂，但

由自杀者本人自行实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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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要求拥有 PAS

（或安乐死）的权利，因为

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自

主权（自我决定），然而自

主权的定义很难界定。 

近年来，人们已经抛弃

了只有医生才知道最恰当疗

法的狭义观念，这当然是一

个好的现象，然而，正如约

翰·唐恩所说：任何人都不

是纯粹的孤立的小岛，每个

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①，。

一个人自杀，必将对周围的

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人

对自主权的行使同时也是对

其他人相应权力的剥夺。 

另外，随意地行使 PAS

的自主权，有可能会降低弱

势人群在我们心中的价值与

意义。 

对于“按神的形象创

造”并最终向上帝负责的人

类而言，自主权是如此的美

好，因为它带给每个人独特

的个性。认真负责的行使自

主权，需要衡量好我们的权

利（哪些事能做）义务（哪

些事必须做）以及限制（哪

些是不能做）之间的关系。 

自主并不等于人们可以随心

所欲。 

      再有，情绪沮丧、思维

混乱、疾病痛苦，以及来自

家庭、朋友、医护人员和社

会有意无意的“负担感”都

会剥夺人们真正的自主权。

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引发人们

对 PAS 的强烈愿望。问题在

于，当一个患者处于痛苦之

中要求结束生命时，我们有

理由相信，他的这种要求是

源自痛苦感觉所造成的压

力，而并非是一种真正的自

由选择②③。 

最后一点，与自杀不同

的是，PAS 并不是一种个体

行为，医生势必会牵连其

中，因此患者的决定也侵犯

了医生的自主权。 

 
 

 

 

 

 

 

 

 

 

 

 

 

 

 

 

 

 

 

 

 

不愿成为负担 
 

人们之所以要求结束自

己的生命，原因之一在于他

们不想成为家人和朋友的负

担，这种负担可能是为照顾

病人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

感情。 

那些要求 PAS 的人也许

希望以此减轻家人的压力，

或是觉得还不如把时间和金

钱花在其他人身上更好。如

果将 PAS 合法化，就存在着

有些人会被劝说提出 PAS 的

危险。也许是通过诱骗，也

许是家人有意识地忽视患者

[见后面的国外经验] 

医护人员的态度也可能

对患者造成压力，例如通过

对医疗资源的使用等。实际

上，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医

护人员，都很难对某人的生

存价值作出恰当的判断。 

 

 

 

 

 

 

 

 

 

 

 

 

 

 

 

 

 

 

 

 

 

 

 

 
无论如何，评价医疗工

作的社会标准是看它对弱势

群体的照顾情况。与其寻找

“解决”他们的办法，不如

寻求为他们提供更有效的看

护。 

 

信任与帮助 

 

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着

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

建立在信任之上的——患者

相信医生决不会伤害他们，

在古老和现代的医务誓言

中，都可以看出这种关系的

存在。 

如果将 PAS 合法化，医

生就将获得可以掌握生死的

新特权。这就很可能会改变

患者对医生固有的信任感。 

誓言与宣言 
两千多年来，医护工作者始终将誓言与宣言作为约束自

身的特定道德准则。 

希波克拉底誓言（公元前 400 年） 

即使有人要求，我也不会为其提供致命的药物，并且决

不提出类似的建议。 

日内瓦宣言（1948 年） 

我将竭力维护包括胎儿在内的人类生命的尊严，即使在

治疗的名义下，也决不运用我的医学知识从事违反法律与人

性的行为。 

医疗道德国际法规（1949 年） 

医生必须牢记维护人类的生命，从胎儿直至死亡。 

奥斯路宣言（1970 年） 

这一宣言重申，要最大限度的尊重人类自胎儿起的生

命。 

马波拉声明（1992 年） 

医生协助下的自杀，如同安乐死一样，是不道德的行

为，必须受到医学界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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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任何有关 PAS 的法

律也很困难，特别是在关键

的证明人死亡时就更难了。 

同时，人们也会丧失帮

助他人的公益思想，对看护

形成一种新的观念，而在传

统观念中，我们应当完善医

疗条件，培养自身能力去看 

 

 

 

 

 

 

 

 

 

 

 

 

 

 

 

 

 

 

 

 

 

 

 

 

 

 

 

 

护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

去缩短他们的生命。 

不仅如此，PAS 还会改

变社会关于死亡和垂危的观

念，其结果是人们更加不去

照顾周围的人。那些难以照

顾或者要花很大代价才能照

顾好的人，会被视为二等公

民。我们也会变得更加孤

立，并且认为任何难题都有

一种很干脆的解决方法。 

 

法律与自杀 
 

1961 年颁布的《自杀法

令》使人们形成了一种错误

观念，以为有权终结自己的

生命，事实上，这项法令虽

然认可了自杀行为，但却在

各个方面阻止人们自杀。 

该法令的基本原则是， 

 

 

 

 

 

 

 

 

 
 

 

 

 

 

 

 

 

 

 

 

 

 

 

 

 

 

 

 

 

任何想自杀的人都必须是需

要医治和看护的患者。英国

政府健康白皮书（书名：挽

留生命）中这样认定：到

2010 年，健康国民④的自杀

率最少要降低五分之一，而

PAS 则是完成这一目标的障

碍。 

 

 

 

          国外经验 
 

        只有少数国家允许任何

形式下的 PAS 和安乐死，其

中荷兰又是一个例外，荷兰

的法律否定了医生坚持要求

拥有的决定权，而规定必须

由病痛已无法减轻的患者自

愿申请 PAS，即使对是垂危

或病痛十分严重的患者也是

如此。 

英国上院曾派出一个委

员会去荷兰了解他们是任何

做到坚持这一原则的⑤。但

却发现荷兰的官方数据表

明，在 3000 名安乐死的人

里，有超过 1000 人没有任

何证据证明他们的行为是自

愿的⑥。 

这就表明，PAS 很难控

制，很容易导致非正常的安

乐死。 

在美国，除俄勒冈外，

所有的州都反对任何形式的

仁慈的剥夺生命。1997 年

10 月 27 日，俄勒冈州公开

与美国医学协会及教会人士

对抗。通过了 PAS 合法化的

议案――《死亡与尊严》法

案，法案规定人们拥有缩短

生命并从医生处获得药物自

杀的权利，而且该权利的效

力不 可撤销。 

官方表明，1998 年，俄

勒冈州有 15 人死于过量用

药⑦，但有报告指出，由于

该法案中存在缺陷，有可能

导致统计数字不准。例如，

如果医生认为某病例违反了

法案原则，就不将此病例上

报。 

1999 年，在美国又掀起

了新一轮争论，密执行安州

一间法院以二等谋杀的罪

名，判处杰克·克沃克思医

生至少 10 年监禁，被谋杀

人为 52 岁、因患肌萎缩而

半身硬化的托马斯约克。克

沃克思医生是 安乐死及 PAS

病例 
一旦意志不再消沉，症状得到医治，患者就会改变他

们的想法。 

60 岁的约翰做胸透后被查出了肺癌，他咳嗽的很严

重。癌症已经扩散，无法治愈。 

几周后，约翰的情况更遭，当他行走时会感到胸部巨

痛，他变得很孤僻，意志消沉，越来越担心他的疾病会影

响他的妻子。 

在几个星期里，他反复地要求医生帮助他结束生命。

因为他根本看不到坚持下去的希望所在。医生为他开了些

特效止痛药和抗抑郁药物，把他介绍给一个晚期病人收容

院的护理专家，专家郑重的拜访了约翰夫妇，倾听了他们

的忧郁和恐惧，并调整了约翰的用药，约翰的病痛终于得

到了控制，情况也有了好转，专家还安排约翰每周去一次

收容院，这样他的妻子就可以休息一天。 

在收容院里，约翰与其他人聊天并且培养了绘画的兴

趣，虽然病情日益恶化，但他再也不想着要去自杀了。 

三个月后，约翰在家中去世，临终前他告诉牧师，他

很庆幸在自己想自杀时并没有那么做，而是选择了继续生

活下去，尽管死亡是如此的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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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主张者，曾帮助过

130 人自杀。 

 

正确的观点 
 

良好的治疗与杀人是完

全对立的事物。晚期病人收

容院的规定以及临终看护都

表明，对于 PAS，我们应当

有正确的观点，那就是，为

患者减轻痛苦好过剥夺他们

的生命，尽管这样有时代价

会很大。上议院道德委员会

对此的结论是：“人们无权

选择安乐死，为年老、临终

以及伤残人士提供适当的照

顾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责

任。”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他

们自己所爱的人以及被他们

医治的患者可以死的很平

静，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可以

选择这种简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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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安乐死—CMF 期刊文集。 

安乐死与 PAS—赞成或反对

（1998 年）杜肯·佛莱及布

克       纽约奖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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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斯医生为伦敦米尔德麦医院的客座医

生，是进行减轻病痛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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